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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增加於本公司的持股量

本公告由鼎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發出。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增加於本公司的持股量
本公司獲本公司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吳志忠先生（「吳先生」）告知，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十九日，吳先生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統購買12,000,000股本
公司股份（「股份」）。

購買股份後，吳先生及其全資擁有之Ever Ultimate Limited於合共1,156,068,000股
股份（相當於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6.03%）中擁有權益。此外，吳
先生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持有6,400,000份
本公司購股權。

吳先生已向董事會表示，其滿意本公司目前的經營狀況，並對本公司前景充滿信
心。吳先生亦已表示，在適當情況下，其有意繼續增加於本公司的持股量。

承董事會命
鼎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洪明顯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包括洪明顯先生及吳志忠先生；非執行董事包括蔡華談
先生及吳清函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包括陳星能先生、林洁霖先生及陳乃科
先生。


